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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11月 21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11月 21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15—9:

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下

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金鼎官塘乐通工业园本公司一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2年 11月 15日
（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对象：
1、截至 2022年 11月 15日下午 15:00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裁周宇斌先生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1 人，代表股份 51,999,959 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 26.0000%。（相关股份比例按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四位数计算，各分项之和可能与合计项之

间存在尾差）
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参

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 1人，代表股份 51,999,95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6.0000%。
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0 人（其

中参加现场投票的 0人，参加网络投票的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2、本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全体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及线上视频方式参加本次会议,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还款延期协议之五＞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51,999,95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爱东、王春杰
3、结论性意见：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

集人资格、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精诚申衡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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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1、 近日，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湖北路桥”）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签署了《保证
合同》，为湖北路桥控股子公司成都市蒲江恒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江工程”）向建设银行
申请人民币 92,00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同时蒲江工程与建设银行签署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为其向
建设银行申请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①被担保人名称：成都市蒲江恒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系本公司控股孙公司。
②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 92,000 万元，自公司 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日至公告日为蒲江工程新签担保合同发生额为人民币 92,000 万元（含本次担保），截止公
告日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 9,620.03万元（含本次担保）。

③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④截止公告日为全资、 控股子公司和子公司对孙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312,783.92 万元

（含本次担保），对外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7,490.26万元。
2、本次贷款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一、 担保合同签署情况
1、近日，湖北路桥与建设银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其控股子公司蒲江工程向建设银行申请人民

币 92,000万元贷款提供全额担保。《保证合同》担保项下，授信敞口部分所形成的债务总计不超过人民
币 92,000万元。

2、近日，蒲江工程与建设银行签署了《应收账款质押合同》，为其向建设银行申请上述贷款提供担
保。

二、审议情况
1、董事会决议情况
2022年 4月 2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年度担保计划的议

案》，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年度预计提供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53.01 亿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 70%
以下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8.51 亿元（不含对控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对
资产负债率 70%以上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4.50 亿元（不含对控股子公司提
供关联担保）。

上述担保计划的有效期自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至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
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年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2-030）

2、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2022年 5月 27日，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年度担保计划》。
上述相关内容详见 2022 年 4 月 30 日、5 月 27 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三、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成都市蒲江恒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鹤山街道清江大道下段 178号
法定代表人：王冲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工程管理服务；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资、运营和维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 10,806.43 万元，负债合计 2,411.37 万元，所有者权益

8,395.06 万元。
2、机构名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支行
机构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营业场所：成都市蒲江县鹤山镇鹤山北路 3号
负责人：姚平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 批准的业务，经

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四、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情况：保证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92,000万元。
2、合同担保项下，授信敞口部分所形成的债务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92,000万元。
3、合同双方：
保证人：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支行
4、合同主要条款
保证范围：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而

发生的费用等。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五、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出质人：成都市蒲江恒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质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支行
3、质押物：蒲江工程上述贷款对应项目的应收账款。
4、合同主要条款

保证范围：债权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
等。

质押登记：质权人和出质人在签订合同后办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
六、本次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1、通过金融机构贷款融资业务，能有效缓解资金压力，满足公司经营需求。
2、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
3、本次交易产生的风险：新增贷款融资将加大公司还本付息的压力。
4、风险防范措施：公司将快速推进开展各项工作，积极开拓市场、增加规模、提高效益，以保证公

司资金实现整体周转平衡。
七、董事会意见
为支持公司更好的利用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用于发展生产经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年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 2022年年度担保计划。
董事会意见：公司对上述全资及控股子（孙）公司日常经营具有全部控制权，具备偿还能力，上述

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董事会同意该担保事项。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 2022 年年度担保计划中提供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孙）公

司，其贷款融资主要用于项目建设资金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符合公司及公司子（孙）公司生产经营的
实际需要，提醒公司经营层根据各项目实际进展情况进行融资担保，加强对被担保公司的管理，关注
其偿还债务能力，有效控制和防范风险，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22 年年度担保计划事项。

八、对全资、控股子公司，子公司对孙公司及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 公司为全资、 控股子公司以及子公司对孙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312,783.92 万元（含本次担保），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的 48.42% ，对
外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77,490.26万元, 占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的 12% 。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九、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股东大会决议；
3、保证合同；
4、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5、成都市蒲江恒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6、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蒲江支行营业执照复印件；
7、成都市蒲江恒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三季度报表。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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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北路桥”）作为联合体成员方,收到湖北鄂州华容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招标人）、湖
北省成套招标股份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发出的《中标通知书》，中标光谷东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域
综合开发项目投资合作方和工程总承包（EPC（设计-采购-施工））项目（以下简称“EPC 项目”或“项
目”）。

现将中标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光谷东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域综合开发项目投资合作方和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2、项目概况：项目位于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用地范围西、北以武鄂边界线为界，东至未来

三路、脉岭四路，南至庙岭中份村，建设用地面积约 6,009.28 亩，产业（含工业、商业）用地、配套服务用
地和住宅用地按照 4:3:3进行规划控制，其中住宅用地不低于 2,277亩。

3、项目规模：项目投资估算为 714,734.37 万元，工程费用为 360,412.63 万元。 湖北路桥承担市政
项目及部分房建项目(学校等项目)施工。

4、 中标金额： 回报收益率百分之 8.00， 建安工程费下浮率百分之 7.00， 设计费下浮率百分之
30.00；履约期限：项目合作期限 7年，建设期 6年（72个月），回报期 1年。 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路
桥在 EPC项目中，承担市政项目及部分房建项目(学校等项目)施工部分，该部分工程价款以与项目公
司另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5、建设地点：湖北省鄂州市华容区庙岭镇。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路桥在 EPC项目中承担市政项目及部分房建项目(学校等项目)施工部分，该

部分业务系湖北路桥主营业务范围，有利于树立湖北路桥品牌形象、拓宽湖北路桥在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的合作模式，并可以不断丰富路桥集团投融资模式和施工业绩。

三、风险提示
鉴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路桥在 EPC项目中，承担市政项目及部分房建项目(学校等项目)施工部

分，该部分工程价款以与项目公司另行签订的合同为准。 目前，湖北路桥也尚未正式签署相关合同，开
工日期存在不确定性， 施工过程亦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审
议、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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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 11月 18日，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秦庆平、王咏梅夫妇及其一

致行动人秦璐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3,836.8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27%。 秦庆平先生及其一致
行动人秦璐女士合计质押公司 15,748.00 万股（含本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 35.92%，占公司总
股本的 18.42%。 本次质押将用于后期解除控股股东秦庆平先生股票质押 3000万股，解除后秦庆平先
生累计质押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2.75%；占公司总股本 8.60%。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6日接到控股股东之一致行动人秦璐女士的通知，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

份质押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型）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秦璐 是 3164万股 否 否
2022 年
11 月 17
日

2022 年
12 月 16
日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32.79% 3.70% 偿还债
务

合计 ——— 3164万股 ——— ——— ——— ——— ——— ———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本次质押将用于后期解除控股股东秦庆平先生股票质押 3000 万股，解除后秦庆平先生累计质

押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2.75%；占公司总股本 8.6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 11月 18日， 控股股东秦庆平、 王咏梅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秦璐女士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

下：
单位：万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累 计 质 押
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已质 押 股
份中 冻 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限售股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份数量

秦庆平 32,306.00 37.78% 10,350.00 32.04% 12.10% 0 0 0 0

王咏梅 1,880.82 2.20% 0 0 0 0 0 0 0

秦璐 9,650.00 11.29% 5,398.00 55.94% 6.31% 0 0 0 0

合计 43,836.82 51.27% 15,748.00 35.92% 18.42% 0 0 0 0

注：王咏梅直接持有公司 16,545,000股股份，通过齐河君创、齐河君和间接持有公司 2,263,200 股
股份。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说明
1、秦庆平先生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0,350.0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2.04%，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12.10%，对应融资余额为 30,000万元。
秦璐女士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5,398.00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5.94%，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6.31%，对应融资余额为 23,000万元。
（后期将用于解除控股股东秦庆平先生股票质押 3000万股， 解除后秦庆平先生累计质押数量占

其所持股份比例 22.75%；占公司总股本 8.60%。 ）
秦庆平先生及秦璐女士办理股份质押所得融资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债务及定向增发， 还款资金主

要来源包括个人薪酬、分红及投资收益等。 目前秦庆平先生和秦璐女士个人资信情况良好，具备良好
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

2、截至目前，秦庆平先生及秦璐女士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重大影响。
（2）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不影响股东与上市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的

关联情况，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需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四、其他情况
本次质押不会出现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秦璐女士个人资信情况良好，具

备良好的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 若质押股票股价下跌至风险线，秦璐女士将采取包括但不限
于提前还款、追加股票质押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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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青岛西海岸金能投资有限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青岛西海岸金能投资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能化学”）。
● 本次置换担保质押物情况：将 490.78万元保证金置换为 539.94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
● 担保余额：本次置换担保质押物增加担保金额 49.16万元，截至目前，公司为金能化学、金狮国

际贸易（青岛）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币 491,000万元，已实际使用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58,539.94万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保证项目建设顺利进行，金能化学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以下简称“招商银行”）申请开立 67.50万美元保函/备用信用证，于 2021 年 11 月 16 日与招商银行签
订编号为 532LG2100033的《开立不可撤销保函/备用信用证申请书》。

为了合理使用担保资金， 增加担保额度的使用效率，2022年 3月 11日金能化学向招商银行办理
了担保合同授信额度调整手续，签订了编号为 2019 年信字第 21190731 号的《票据池业务授信协议补
充协议（三）》，原担保合同金额由 30,000万元调整至 2,000万元。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2年 10月 28 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2

年 11月 14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增
加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增加 30 亿元担保额度，本次增加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累计担保额度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增加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36号）。

二、担保质押物置换情况
公司质押给招商银行的银行承兑汇票到期解付后形成保证金存于保证金账户， 为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于 2022年 11月 18日将 490.78万元保证金置换为 539.94 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已归还
至公司一般结算账户。 该置换增加担保金额 49.16万元。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金能化学、金狮国际贸易（青岛）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

币 491,000万元，已实际使用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58,539.94万元，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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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2年 11月 1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
2.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2022 年 11 月

21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董事出席会议的情况
本次会议应当参与表决的董事 9名，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 9名，名单如下：
陈凌旭、许光汀、叶宏、陈丽芳、陈强、王辉、刘宁、郑守光、温步瀛。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放弃福安市国电福成水电有限公司 30%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关于放弃福安市国电福成水电有限公司 30%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2022临-45）。
表决情况：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独立意见：公司放弃本次福安市国电福成水电有限公司 30%股权优先购买权，是基于公司自身发

展规划作出的审慎决策，符合公司经营方针，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事项履行了相关的
审批程序，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上述情
形，我们同意公司放弃本次优先购买权事项。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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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福安市国电福成水电有限公司

30%股权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福安市国电福成水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成公司”）为我公司持股 70%的控股子公司，放弃

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放弃权利事项概述
福建国电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风电公司”） 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账面净资产

4781.94万元作为基准，于 2022年 9月 16日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对外公开转让其所持福成公司 30%
股权，挂牌底价为 2299万元，至披露期满国电风电公司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 国电风电公司现拟将挂
牌底价下调至 2069.2万元，再次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披露转让信息。

经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2年 11月 21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福安市国电福成水电有限公司 30%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
案》（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董事会同意放弃本次福成公司 30%股权的优先购买
权。

此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
项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国电风电公司作为福成公司持股 30%的股东，是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的全资企业，成立于 2016 年 8

月 31日，注册资本 19701.8 万元，经营范围：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国电风电公司与我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福成公司概况
福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9 月 22 日，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水电站项目的投资、

建设和管理;水力发电;农业综合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由我公司于 2016年 2月成功收购，持股 70%且合并其财务报表，福建国电风电公司持股 30%。

福成公司所属的潭头水电站位于福建省福安市东溪河上，于 2010 年 6 月 19 日正式投产，电站安
装 2台立式轴流转浆式机组， 总装机 30MW， 上网电价 0.4135元/千瓦时， 多年平均年设计发电量为
9255万千瓦时。

福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福成公司有关财务情况
福成公司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部分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1,390,583.47 176,091,713.12 170,035,583.11 163,625,035.56

负债总额 127,750,014.77 130,100,509.25 122,216,206.38 104,534,083.20

所有者权益 53,640,568.70 45,991,203.87 47,819,376.73 59,090,952.36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 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31,385,551.21 15,010,283.22 25,381,734.89 23,279,783.98

营业利润 -27,246,802.20 -7,625,120.25 1,829,172.45 7,257,114.69

净利润 -27,277,312.60 -7,649,364.83 1,828,172.86 11,271,575.63

（三）福建国电风电公司公开转让福成公司 30%股权的基本情况
根据福成公司章程第十四条规定“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股权时，必须经过全体股东一致同

意。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但股东向其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转让全部或部分股权的情形除外”，国电风电公司本次公开转让福成公司 30%股权事项符合福成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 公司若不放弃该股权优先购买权，则至少需支付股权转让款 2069.2万元。

四、放弃权利的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福成公司 30%股权的挂牌底价与其所对应的账面价值及股东权益价值相比，增值率偏高，公

司目前持有福成公司 70%股权，现已实现对福成公司的实际控制及财务并表，放弃福成公司 30%股权
的优先购买权，对公司财务报表合并和实际控制权没有影响，放弃该股权的优先购买权不会对公司本
年度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福安市国电福成水电有限公司 30%

股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认为： 鉴于公司目前持有福成公司 70%股权， 现已实现对福成公司的实际控制及财务并

表，放弃福成公司 30%股权的优先购买权，对公司财务报表合并和实际控制权没有影响，也不会对公
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且本次福成公司 30%股权的挂牌底价与其所对应的账面价值
及股东权益价值相比，增值率偏高。 因此，董事会同意放弃本次福成公司 30%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放弃本次福安市国电福成水电有限公司 30%股权优先购买权， 是基于公司自身发展规划作

出的审慎决策， 符合公司经营方针，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事项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
序，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会对公司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
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鉴于上述情形，我
们同意公司放弃本次优先购买权事项。

特此公告

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2-159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近日收到国家

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关于盐酸美金刚片的《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盐酸美金刚片
主要成份：盐酸美金刚
剂型：片剂
规格：10mg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类
处方药/非处方药：处方药
上市许可持有人：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 河北省定兴县兴华东路 128号
生产企业：保定天浩制药有限公司 河北省定兴县兴华东路 128号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23855
药品批准文号有效期:至 2027年 11月 14日
证书编号：2022S01119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质量标准、说明书、标签及生产工艺照所附执行。药品生产企业应当
符合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方可生产销售。

二、药品其他情况
盐酸美金刚片适应症：治疗中重度至重度阿尔茨海默型痴呆。
根据米内网数据，中国（城市公立，城市社区，县级公立，乡镇卫生）样本医院年度销售趋势显示,

2019年至 2021年盐酸美金刚片年度销售额依次为 53,093万元、58,618万元和 31,196 万元；中国城市
实体药店年度销售趋势显示，2019年至 2021年盐酸美金刚片年度销售额依次为 6,623 万元、7,996 万
元和 8,29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盐酸美金刚片项目上投入的研发费用约为 874.50万元。
三、风险提示
公司高度重视药品研发，并严格控制药品研发、制造及销售环节的质量及安全，本次获得盐酸美

金刚片的《药品注册证书》有利于公司优化产品结构，继续保持稳定的生产能力，满足市场需求，对公
司的未来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获得《药品注册证书》后生产和销售容
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后续公司将依据要求积极展开相关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
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2-160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品完成境内生产药品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获悉公司完

成了 1 项境内生产药品变更备案，并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公示，宣肺败毒颗粒有效期由 12 个
月变更为 24个月。 现将有关信息披露如下：

一、药品备案主要内容

药品通用名称：宣肺败毒颗粒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C20210003
上市许可持有人：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许可持有人地址：菏泽市中华西路 369号
生产企业名称：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生产企业地址：菏泽市中华西路 369号
备案内容：有效期由 12个月变更为 24个月，说明书和标签做相应修订。
备案机关：山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备案日期：2022-11-01
备案号：鲁备 2022034297
二、药品其他情况
宣肺败毒颗粒功能主治：宣肺化湿，清热透邪，泻肺解毒。用于湿毒郁肺所致的疫病。症见发热，咳

嗽，咽部不适，喘促气短，乏力，纳呆，大便不畅；舌质暗红，苔黄腻或黄燥，脉滑数或弦滑。
宣肺败毒颗粒为公司 2021年获批上市的独家品种，经谈判已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

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年)》。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联合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

疗方案（试行第九版）》，宣肺败毒颗粒被列为临床治疗期（确诊病例）普通型推荐用药。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宣肺败毒颗粒的销售收入为 4,681.20万元。
三、风险提示
本次药品有效期由 12个月变更为 24个月，可以延长该药品在市场终端销售和库存时间，有利于

公司合理组织药品生产及销售，对于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有积极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高附加值的特点，药品的生产和销售容易受到一些不确定性

因素的影响，后续公司将依据要求积极展开相关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2022-161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奥达制药有限公
司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2 年 10 月 28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49）。

现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营口市老边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相关
信息如下：

名称：辽宁奥达制药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益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仟捌佰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6年 12月 13日
住所：营口市路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食品添加剂销售，光伏

发电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22-098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无形资产-25 项专利权被司法拍卖流拍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因原告吉林和龙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吉林紫鑫初元药业有

限公司、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郭春林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
院于 2022年 11月 19 日 10：00 时起至 2022 年 11 月 20 日 10：00 时止（即 24 小时，延时除外）在淘宝
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公司名下无形资产-25项专利权依法进行公开拍卖。 经公司查询，根据淘宝网
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显示的拍卖结果，截至拍卖结束时间，因无人出价，本场股份拍卖已流拍。

● 本次司法拍卖流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一、本次拍卖的基本情况
（一）拍卖标的物：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名下无形资产-25项专利权。 具体如下：
1、一种用于治疗半身不遂及脑血栓的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0910067370.6。
2、 一种用于治疗半泌尿系统感染疾病的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0910067371.0。
3、一种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0910067319.5。
4、一种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0910067274.1。
5、一种用于治疗丘疹样荨麻疹的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0910067318.0。
6、一种用于治疗胆囊炎、胆管炎的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0910067324.6。
7、人参薏米糊及其生产工艺，专利号：ZL201110247865.4。
8、人参枸杞苹果饮料及其生产工艺，专利号：ZL201110247896.X。
9、人参纤维桃酥及其生产工艺，专利号：ZL201110247847.6。
10、人参茯苓膏及其生产工艺，专利号：ZL201110247885.1。
11、人参酒及其生产工艺，专利号：ZL201110248112.5。
12、人参软糖及其生产工艺，专利号：ZL201110247911.0。
13、人参速溶茶及其生产工艺，专利号：ZL201110247882.8。
14、人参纤维曲奇饼干及其生产工艺，专利号：ZL201110247861.6。
15、一种用于治疗急慢性胆囊炎和急慢性胰腺炎的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1210078140.1。
16、一种用于治疗高血压的中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1611224120.5。
17、一种开胃健脾的麦芽酒及生产方法，专利号：ZL201510922098.0。
18、一种玫瑰鲜人参蜜片及生产方法，专利号：ZL201510922100.4。
19、一种具有祛风通痹作用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1610969045.9。
20、一种具有淸咽化痰止咳作用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111080037.X。
21、一种具有淸咽化痰止咳作用的中药组合物及其制备方法，专利号：ZL201711079979.6。
22、一种治疗风湿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中药制剂，专利号：ZL200410102801.5。
23、一种用于补肾、宁心、安神的药物组合物，专利号：ZL200910067127.4。
24、一锅法液相合成胸腺五肽的工艺，专利号：ZL03111273.0。
25、一种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已过期，专利号：ZL02100658X。
（二） 本次拍卖结果
经公司查询，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显示的拍卖结果，截至拍卖结束时间，因无人出价，本

场股份拍卖已流拍。
二、本次拍卖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司法拍卖流拍，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s://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2022-097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子公司不动产被第二次司法拍卖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自查了解到，因申请执行人长春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春城大街支行与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公司子公司吉林紫鑫金桂药业有限
公司名下不动产将被第二次司法拍卖。 具体情况如下：

一、案件情况
申请执行人：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春城大街支行
被执行人：吉林紫鑫金桂药业有限公司
案件基本情况：2018 年 10 月 22 日， 公司与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春城大街支行签订

《长春农村商业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3000 万元。 吉林紫鑫金桂药业有限公司以其名下
所有的 24264.76平方米、不动产权证号为吉（2016）通化市不动产权第 0002086号的房屋提供担保；郭
春林、赵志霞提供个人保证。 合同签订后，各方当事人到长春市民众公证处对《长春农村商业银行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个人保证合同》赋予强制执行效力。

由于公司未全部履行还款义务， 申请执行人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春城大街支行向通
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提出申请拍卖公司子公司吉林紫鑫金桂药业有限公司名下不动产， 并就拍卖所
得价款优先受偿。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7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子公司不动产被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2-092），因借款纠纷案件，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 10 时至 2022 年 11 月 2
日 10时（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位于吉林紫鑫金桂药业有限公司名下
所有的位于武警部队西侧 100 米处，不动产权证号为吉（2016）通化市不动产权第 0002086 号的房屋
建筑物。 根据拍卖网络平台页面显示的拍卖结果，本次拍卖流拍。

二、 本次拍卖的情况
公司于近日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获知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发布了《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

关于吉林紫鑫金桂药业有限公司名下房屋（第二次拍卖）的公告》。
拍卖机构名称：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https://sf.taobao.com/0435/06）
拍卖标的物的所有权人：吉林紫鑫金桂药业有限公司
拍卖标的物：位于吉林紫鑫金桂药业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位于武警部队西侧 100 米处，不动产权

证号为吉（2016）通化市不动产权第 0002086号，房屋建筑面积为 24264.76平方米。
三、本次拍卖对公司的影响
1、吉林紫鑫金桂药业有限公司为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4 月 26

日，注册资本 1 亿元，公司位于吉林省通化市国家医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从成立之初一直处于在
建状态，从未生产经营。 在建项目自 2020年已全面停工。

2、如果本次拍卖成功，公司子公司吉林紫鑫金桂药业有限公司将不再拥有不动产的所有权，拍卖
所得款项按照法院裁决支付相关债权人债务，进而减少公司金融负债。

3、如果本次拍卖成功，可能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有关会
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s://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通化市东昌区人民法院关于吉林紫鑫金桂药业有限公司名下房屋（第二次拍卖）的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1332 证券简称：锡装股份 公告编号：2022-014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2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实施预案已
获 2022年 11月 18日召开的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利润分配实施事宜公
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预案的情况
（一）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2.50 元人民币（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 公司的总股本 8,000 万股， 以此计算共计拟分配现金红利为
200,000,000.00 元（含税），若公司股本总额在分配预案披露后至分配方案实施期间因新增股份上市、
股权激励授予行权、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将按分派总
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的原则。

（二） 自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本次利润分配实施期间， 公司股本总额
80,000,000股未发生变化，本次利润分配的方案不需要调整。

（三）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一致。
（四）本次利润分配的实施距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利润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2年前三季度
（二）发放范围：截止股权登记日 2022 年 11 月 2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本公司 2022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8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 25.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 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22.5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
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
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
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5.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2.50 元；持股超
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 11月 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 11月 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 年 11 月 28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一）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11 月 29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二）以下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3*****074 曹洪海

2 01*****854 邵雪枫

3 03*****919 惠兵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 年 11 月 21 日至登记日：2022 年 11 月 28 日），如因自派
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
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无锡市滨湖区华谊路路 36号
咨询部门：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徐高尚、杨欢
联系电话：0510-85633777
七、备查文件
（一）《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无锡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5277 证券简称：新亚电子 公告编号：2022-085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质押全资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质押全资子公司股权的情况概述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关于＜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
买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简称“ST中利”，股票代码“002309”）持有的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 100%股权、苏州科宝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3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交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公司重大资产购买相关公告。

公司于 2022年 7月 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并购贷款
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经营状况与资金使用安排，向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40,000 万元人民币的并购
贷款，用于支付本次交易价款，并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与本次并购贷款相关的贷款合同等文件。

根据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以下简称“中行乐清支行”）签署的《境内并购借
款合同》（编号：2022 年贷字第 Y420115 号），公司向中行乐清支行申请并购贷金额 2.78 亿元，期限为
60个月。根据公司与中行乐清支行签署的《最高额质押合同》（编号：2022年质字第 Y420115号），公司
以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 100%股权质押为公司自 2022 年 10 月 28 日起至 2027 年 10 月 28 日止向
中行乐清支行申请的借款、贸易融资、保函、资金业务及其他授信业务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同时将前
述《境内并购借款合同》转入本《最高额质押合同》担保的债权范围内，前述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

为各货币折合人民币 6.482亿元。
近日，公司收到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股权出质设立登记通知书》（（粤东）股权质设字

〔2022〕第 44190002201172986号），以上股权出质事项已办理完成。
二、质押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9年 5月 27日
3、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肆仟万元
4、法定代表人：赵战兵
5、注册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骏发一路 6号
6、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电线、电缆、光缆、光电混合缆、电缆用高分子材料、铜制裸压端子、

电源插头、电子接插件、光电缆接插件、电子机械设备、有色金属拉丝、通信终端设备、移动通信终端设
备、移动通信天线设备、光纤、光纤预制棒及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环保新材料、通讯
网络系统及器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股东构成：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三、股权质押的影响
本次质押全资子公司股权的事项，是基于公司目前实际经营情况以及现金流状况的综合考虑，符

合公司融资安排和后续的资金使用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目前公
司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本次质押全资子公司股权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亦
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22 日


